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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4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

9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2025年9月19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或正式文本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董事陈然方先生、独立董事张薇女
士、独立董事徐艳辉女士、独立董事万国华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了会议。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游爱国先生主持，会议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受让终能氢电、南通亿帆股权事项符合公司的产业战略布局。

本次交易是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进行了逐项表决。

（1）以人民币500万元受让嘉兴慧尔持有的终能氢电17.5%股份；
审议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董事陈然方先生为本次交易的关联人，回避表决。
（2）以人民币600万元受让嘉兴慧尔持有的南通亿帆30%股份；
审议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董事陈然方先生为本次交易的关联人，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9月24日，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尔股份”、“公司”、“受

让方”）与嘉兴慧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慧尔”或“交易对方”）、
上海纳尔终能氢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终能氢电”或“标的公司 1”）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公司将以人民币 500万元受让嘉兴慧尔持有的终能氢电 17.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持有纳尔氢电股份由82.5%调整为100%。

2、2025年9月24日，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尔股份”、“公司”、“受

让方”）与嘉兴慧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慧尔”或“交易对方”）、

南通亿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亿帆”或“标的公司 2”）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公司将以人民币600万元受让嘉兴慧尔持有的南通亿帆3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持有南通亿帆30%股份。

3、鉴于嘉兴慧尔的执行合伙人为上海慧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眼投

资”），该合伙人的实控人为公司董事陈然方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嘉兴慧尔为公司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一、交易概述

2025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500万元受让嘉兴慧尔持有终能氢电

17.5%的股权、以 600万元受让嘉兴慧尔持有南通亿帆 30%的股权，公司与标的公司 1、标

的公司2、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嘉兴慧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2号楼102室-82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慧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255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B8A3L2K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创业投资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信息：

序号

1

2

3

4

合伙人名称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汇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兰业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慧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类型

企业法人

企业法人

企业法人

企业法人

出资比例

75.2941%

11.7647%

11.7647%

1.1765%

认缴出资额（万元）

1920

300

300

30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兴慧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主要财务数据（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期末数（经审计）

17,246,559.47

8,930.00

17,238,129.47

2024年1-12月

0

-550,458.70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17,241,681.11

3,430.00

17,238,251.11

2025年1-6月

0

121.64

（三）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嘉兴慧尔的执行合伙人为慧眼投资，该合
伙人的实控人为公司董事陈然方先生，陈然方先生与纳尔股份控股股东、实控人不是一致
行动人，且无任何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嘉兴慧尔为公司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终能氢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纳尔终能氢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4月22日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瀚路19号1幢3层
法定代表人：王树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2857.1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BLHMXK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从事燃料电池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新能源汽车
电附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
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相关股权控制关系图：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纳尔股份

嘉兴慧尔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2,357.1429

500

2,857.1429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817

500

1,317

持股比例

82.50%

17.50%

100%

2、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期末数（经审计）

5,388,646.99

4,256,955.79

1,131,691.20

2024年1-12月

9,716.81

-1,739,046.29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1,321,840.01

242,649.94

1,079,190.07

2025年1-6月

0.00

-243.57

3、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4、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终能氢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南通亿帆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通亿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5日

注册地址：南通高新区金桥西路628号

法定代表人：张宝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428.571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12MA1YBG5PXQ
经营范围：装饰材料、绝缘性材料、数码写真用保护膜、复合膜、磁性膜研发、设计、销

售；汽车配件、墙纸、数码广告车身贴、地板贴、窗贴、塑料薄膜的研发、生产、销售；设计、制

作广告；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相关股权控制关系图：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张宝敏

嘉兴慧尔

欧阳四宏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279.42

128.5714

20.58

428.5714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279.42

128.5714

20.58

300

持股比例

65.198%

30.00%

4.802%

100%

2、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上数据来源于南通亿帆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数据

2024年期末数

61,135,596.47

40,526,160.47

14,768,505.76

2024年1-12月

119,310,286.09

2,445,151.13

2025年6月30日

73,556,041.43

47,104,374.60

20,090,717.44

2025年1-6月

61,030,882.42

2,321,400.05

3、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4、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通亿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终能氢电
1、协议各方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受让方”）
嘉兴慧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或“转让方”）
上海纳尔终能氢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2、转让标的、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1）本协议项下的转让标的为乙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17.5%的股权（出资额 500万元

人民币，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及附着于标的股权之上的一切权利、利益、义务及责任。本
次转让完成后，乙方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0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佰
万元整），甲方将按以下方式分期支付给乙方：

本协议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25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整）；

目标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向乙方支付
剩余款项，即人民币25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整）。

甲方将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3、工商登记
目标公司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申请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登记/

备案手续，并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完成工商登记/备案手续。甲方、乙方应积极配
合目标公司完成上述登记/备案手续。

4、陈述与保证
（1）本协议任何一方向其他方作出如下陈述与保证：
其拥有签署本协议及完成本协议项下交易的权利和能力；
本协议一经生效即对其具有效力和拘束力，并可依据本协议条款对其强制执行；其对

本协议的签署、递交和履行不会违反法律；不会与其签署的其他协议发生冲突或导致对该
等协议的违反；不会违反对其或其财产具有约束力的法院、仲裁机关或政府机构的判决、
命令、禁令、政令或裁决；

没有未决或潜在的，针对其或其财产而在任何法院、仲裁或政府机构提起的法律行
动、诉讼仲裁或法律调查程序，若其作出不利裁决，将妨碍或阻止其履行本协议。

（2）乙方向甲方陈述并保证，乙方拥有标的股权的合法所有权，标的股权没有任何质
押等权利负担，且没有任何司法机关等有权部门限制或禁止对标的股权的处分，乙方可依
本协议约定转让标的股权而无需取得任何第三方的同意或批准。

（3）过渡期义务
过渡期是指本协议生效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的期间。
过渡期内，乙方不得对标的股权进行转让或其他形式的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或以

其他方式设置任何权利负担）；不得与除甲方之外的第三方就标的股权转让进行任何形式

的谈判、协商或签订任何形式的文件、协议等。

过渡期内，乙方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对标的股权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应及时、如实和

全面地告知甲方任何影响标的股权权益的事件。

4、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税费

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缴纳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

5、违约责任

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则

该方应被认为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损失（损失范

围应包括守约方为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而支付的所有合理成本及费用，为追究违约方的违

约责任而支付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合理费用）。

6、协议的生效日期

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自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南通亿帆

1、协议各方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受让方”）

嘉兴慧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或“转让方”）

南通亿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2、转让标的、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1）本协议项下的转让标的为乙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30%的股权（出资额128.5714万
元人民币，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及附着于标的股权之上的一切权利、利益、义务及责任。
本次转让完成后，乙方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00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佰
万元整），甲方将按以下方式分期支付给乙方：

本协议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3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目标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向乙方支付

剩余款项，即人民币300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甲方将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3、工商登记
目标公司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申请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登记/

备案手续，并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完成工商登记/备案手续。甲方、乙方应积极配
合目标公司完成上述登记/备案手续。

4、陈述与保证
（1）本协议任何一方向其他方作出如下陈述与保证：
其拥有签署本协议及完成本协议项下交易的权利和能力；
本协议一经生效即对其具有效力和拘束力，并可依据本协议条款对其强制执行；其对

本协议的签署、递交和履行不会违反法律；不会与其签署的其他协议发生冲突或导致对该
等协议的违反；不会违反对其或其财产具有约束力的法院、仲裁机关或政府机构的判决、
命令、禁令、政令或裁决；

没有未决或潜在的，针对其或其财产而在任何法院、仲裁或政府机构提起的法律行
动、诉讼仲裁或法律调查程序，若其作出不利裁决，将妨碍或阻止其履行本协议。

（2）乙方向甲方陈述并保证，乙方拥有标的股权的合法所有权，标的股权没有任何质
押等权利负担，且没有任何司法机关等有权部门限制或禁止对标的股权的处分，乙方可依
本协议约定转让标的股权而无需取得任何第三方的同意或批准。

（3）过渡期义务
过渡期是指本协议生效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的期间。
过渡期内，乙方不得对标的股权进行转让或其他形式的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或以

其他方式设置任何权利负担）；不得与除甲方之外的第三方就标的股权转让进行任何形式
的谈判、商或签订任何形式的文件、协议等。

过渡期内，乙方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对标的股权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应及时、如实和
全面地告知甲方任何影响标的股权权益的事件。

4、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税费
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缴纳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
5、违约责任
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则

该方应被认为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损失（损失范
围应包括守约方为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而支付的所有合理成本及费用，为追究违约方的违
约责任而支付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合理费用）。

6、协议的生效日期
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自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定价考虑如下：一是公司与嘉兴慧尔的两笔股权转让价款经协商合并确

定，共计支付 1,100万元人民币，交易对方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公司作为认缴嘉兴慧尔
75.2941%份额的有限合伙人，预计将获得嘉兴慧尔项目退出的投资分成约828万元，因此
公司两笔交易实际的股权转让新增支出金额约272万元，部分间接持股转为直接持股，同
时整体持股比例上升，分别为终能氢电 4.32%、南通亿帆 7.41%；二是股权转让前，公司原
直接持股终能氢电82.5%，交易完成后全资控股100%，终能氢电自成立以来通过研发投入
共形成发明专利 10项（目前均处于实质审查阶段）、实用新型专利 5项，虽然项目共投入
1315万、截止2025年6月30日净资产为107万（未审计），但研发团队及知识产权上已形成
一定积累；三是股权转让前，嘉兴慧尔持有南通亿帆 30%股权、公司持有嘉兴慧尔
75.2941%份额，股权转让后，公司直接持有南通亿帆30%股权。截止2025年6月底南通亿
帆净资产2000余万、且上半年盈利230余万，相较上年有较大增幅，公司直接持股后，通过
管理赋能、业务协同，有望能快速提升南通亿帆经营业绩；四是综上基本情况，公司与嘉兴
慧尔经反复协商，按原投资价款进行定价，对于交易双方均公平和公允，对于公司而言持
股两家公司的股权比例提升，对未来两家标的公司的业务经营有较大帮助、从而有助于提
升公司经销效率并保护股东利益，对于嘉兴慧尔安全收回本金、保护了投资人的合法利
益。

本次受让终能氢电、南通亿帆股权的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未来战略发展规划，有利
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终能氢电、南通亿帆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
能面临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市场需求与竞争、技术更新迭代、经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
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本次交易不会对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现有主营业
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嘉兴慧尔未发生其他关联交

易。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

为：公司本次受让终能氢电、南通亿帆股权事项符合公司的产业战略布局。本次交易是本
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股权转让协议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公司股东舟山智能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舟山云智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060.13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6%）的股

东舟山智能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能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及持有
公司 847.75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的股东舟山云智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云智慧”，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根
据市场情况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783.83万股公司股份（即合计减持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智能人和云智慧的减持股份计划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要求，现将有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舟山智能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舟山云智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万股）

1,060.13

847.75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4.06%

3.2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智能人和云智慧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上述平台自成立并持有公司股份以来已

近十年，本次减持旨在改善员工生活质量，发挥持股平台对员工的激励作用。
（二）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其孳生的股份。
（三）减持期间、减持的数量和比例：智能人和云智慧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783.83万股公司股份（即合
计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智能人和云智慧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回购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上限将进
行相应调整，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上限不变。

（四）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具体依实际情况而定。
（五）减持价格：视市场情况确定，并遵守相关承诺。
（六）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股东智能人和云智慧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就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锁

定、持股及减持意向事宜承诺如下：
“1.盛视科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自盛视科技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也不
由盛视科技回购该等股份。

2.本企业将按照盛视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各项承诺载
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盛视科技股票。在上述
限售条件解除后，本企业可作出减持股份的决定。

本企业在限售期满后第一年减持所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数量总计不超过本企业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的50.00%，在限售期满后第二年减持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数量总计不
超过100.00%。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
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其中：①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票数
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②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③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
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本企业在盛视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本企业在减持所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
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
易所予以备案。

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盛视科技股票，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
盛视科技所有，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拟减持
事项与已披露的承诺一致。

（七）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
的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二）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价格、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是否按期实施完成亦存在不确
定性。

（三）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四）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应
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舟山智能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舟山云智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申请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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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拟减持部分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黄春燕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5年 8月 2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黄春燕女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邰正彪先生之配偶）计划
于2025年8月25日至2025年11月2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15,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97%。其中，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的股份不超过5,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9%；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不超
过10,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98%。

公司于近日收到黄春燕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黄
春燕女士于 2025年 9月 17日至 2025年 9月 2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2,660,100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766,0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本次权益变动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171,303,902股减少至 164,877,
8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33.94%减少至32.67%，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黄春燕女士根据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9月17日至2025年9月2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2,660,1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766,0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本次权益变动
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71,303,902股减少至164,877,80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33.94%减少至32.67%，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泰尔股份

增加□ 减少√

减持股数（股）

6,426,100

6,426,100

通 过 证 券 交 易 所 的 集 中 交 易 √ 通 过 证 券 交 易 所 的 大 宗 交 易 √ 其 他□

黄春燕女士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

2025年9月17日至2025年9月24日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2347

有√ 无□

减持比例

1.27%

1.27%

股份性质

黄春燕女士

邰正彪先生

邰紫鹏先生

安徽泰尔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
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黄春燕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435,300

14,435,300

-

140,368,202

140,368,202

-

14,633,500

3,658,375

10,975,125

1,866,900

1,866,900

-

171,303,902

160,328,777

10,975,125

是√ 否□2025年8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一致行动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黄春燕女士计划于2025年8月
25日至2025年11月2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15,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97%。本次减持与此前
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是□ 否√

是□ 否√

占总股本
比例

2.86%

2.86%

-

27.81%

27.81%

-

2.90%

0.72%

2.17%

0.37%

0.37%

-

33.94%

31.78%

2.17%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8,009,200

8,009,200

-

140,368,202

140,368,202

-

14,633,500

3,658,375

10,975,125

1,866,900

1,866,900

-

164,877,802

153,902,677

10,975,125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1.59%

1.59%

-

27.81%

27.81%

-

2.90%

0.72%

2.17%

0.37%

0.37%

-

32.67%

30.50%

2.17%

注：股权比例计算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如相关数据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
所致。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47 证券简称：泰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38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股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Q32025SH1000049】

【G32024SH1000181-2】

【G32025SH1000383】

【G32025SH1000379】

【G32025SH1000375】

【G32024SH1000305】

【G32025SH1000307】

【G32025SH1000274】

【G32025SH1000373】

【G32025SH1000178】

【G32025SH1000368】

【Q32025SH1000047】

【G32025SH1000364】

【G32025SH1000359】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Z32025SH1000015】

【Z52025SH1000013】

【Z52024SH1000010】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R2025SH1001491】

【GR2025SH1000487-3】

项目名称

北京光宾艺术品有限公司100%股权

上海航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52%股
权

华 融 金 融 租 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7133.7787 万 股 股 份 ( 占 总 股 本 的
2.1597%)

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 31,
675.063 万 股 股 份（ 占 总 股 本 的
17.306%）

浙江九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18.75%股
权

华润智筑科技（湛江）有限公司100%股
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20533.4354万
元债权

甘肃信谊天森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
及转让方对标的公司822.034084万元
债权

泰州医药城国科化物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50%股权

石河子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2.6842%股权

上海家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及13522.28万元债权

云峡电能（云南）有限公司6%股权

内蒙古锡林河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

中海华瑞智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30%股权

安徽省天域吉瓦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

项目名称

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司单户债权

上海源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2户不
良债权

北京辉拓置业有限公司债权

项目名称

临夏五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中建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项目简介

总资产：85.663730万元，净资产：-48.711755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经营
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6,618.070000万元，净资产：3,684.65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王心芸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32、18221656966

总资产：15,891,492.612584 万元，净资产：2,152,123.024778 万元，注册资本：1,256,
370.427900 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汪思维 联系电话:021-
62657272-102、19512345772

总资产：495,605.280000万元，净资产：132,859.350000万元，注册资本：183,030.730400
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王炜 联系电话:62657272-241

总资产：5,482.450000万元，净资产：2,715.250000万元，注册资本：3,200.00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范星楠 联系电话:13370727404

总资产：23,769.320000万元，净资产：4,235.04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元，
经 营 范 围 ：详 见 项 目 官 网 。 联 系 人 ：孙 轶 先 联 系 电 话:021- 62657272- 384、
13795246431

总资产：9,902.330000万元，净资产：7,821.270000万元，注册资本：6,166.67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张贝希 联系电话:62657272-169

总资产：1,116.190000万元，净资产：537.84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肖敏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43、18612445820

总资产：935,453.631924万元，净资产：93,150.012643万元，注册资本：19,950.000000万
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140,347.910000万元，净资产：122,521.620000万元，注册资本：87,241.119700万
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
18610806302

总资产：63,393.310000万元，净资产：9,980.65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元，
经 营 范 围 ：详 见 项 目 官 网 。 联 系 人 ：徐 高 超 联 系 电 话:010- 51917888- 309、
17610492773

总资产：1,018,331.310000万元，净资产：165,282.450000万元，注册资本：120,690.000000
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董慧聪 联系电话:13911000768

总资产：2,773.060000万元，净资产：-107.940000万元，注册资本：500.00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电话:62657272-233

总资产：28.040000万元，净资产：9.59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经营范
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项目简介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彭园 联系电话:021-62657272-289、13076756283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项目简介

33项固定资产

上海市浦东新区牡丹路165弄18号201室

挂牌价格(万元)

26.773500

1,729.000000

51,100.000000

29,954.780000

509.109375

24,768.475400

4,810.884084

18.920000

1,809.000000

136,043.900000

600.000000

500,970.650000

0.000100

51.000000

挂牌价格（万元）

9,500.000000

1,420.000000

25,310.176837

挂牌价格（万元）

164.305955

500.000000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09-30

2025-10-29

2025-10-29

2025-10-29

2025-10-28

2025-10-28

2025-10-28

2025-10-27

2025-10-27

2025-10-24

2025-10-23

2026-01-06

2025-10-23

2025-10-22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09-28

2025-09-28

2025-09-28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10-14

2025-10-14

【GR2025SH1001488】

【GR2025SH1001489】

【GR2025SH1000296-7】

【GF2025SH1000220】

【GR2025SH1001483】

【GR2025SH1001482】

【GR2025SH1001470】

【GR2025SH1001471】

【TR2025SH1000040】

【GR2025SH1001474】

增资项目信息

上海国智技术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国智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股东数量：7
职工人数：8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视市场募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4.761905%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5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增资目的拟用于公司业务经营，通过引入新的股东方，强化资金实力，依托股东生态优势，拓

展境内外业务场景。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新股东不超过4.761905%，原股东不低于95.23809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无
项目联系人：陆文奕
联系方式：62657272-38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5-10-20

上海沪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华润普星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

常州启迪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中建东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江苏庄严商贸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爱信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废旧钢丝绳

电缆设备资产

报废资产一批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锦绣路18号水清木华园车1-160号

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两宗土地使用权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中建企业天地西区1号楼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14、116号20、21、22层以及20个地下车位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14号2301房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南太湖大道5663号62套房产和1套地下车库

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2368号9层901-902、903、904、905-906室房产

中化学十四化建润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中化学十四化建润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股东数量：1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5047.4655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6000万元（含原股东）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拟征集1名战略投资者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1、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助于优化股权结构，提升企业治理能力。通过增资扩股引入具有较强实力

的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扩大企业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切实推动企业战略落地。
2、提升公司信用与市场竞争力。增资扩股通过增强资本实力，提升企业信用评级和市场影响力。

通过，通过增资满足获取更高资质的法定要求，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份额和行业竞争力。
3、推动技术研发与创新。增资扩股为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技术或服务创新。通过技术升

级，企业可增强核心竞争力并应对未来市场需求。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经增资方有权批准机构批准并签
订《增资协议》，且本次增资价格不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
增资终结条件:

（1）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需求；
（2）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3）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预计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持股55%，投资人持股4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无
项目联系人：郑烨琳
联系方式：010-51915345、152105761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5-10-14

15.800000

238.320000

3.407464

6.410000

639.360000

82,020.482900

8,982.130000

1,180.080000

6,350.000000

1,958.910000

2025-10-14

2025-10-14

2025-10-14

2025-10-13

2025-10-11

2025-10-24

2025-10-21

2025-10-21

2025-12-10

2025-10-22


